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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   第 3601 次會議 

       民國 107 年 5 月 24 日 

  討論事項（一） 
本院人事行政總處簽陳內政部所擬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」第
22 條附表 1 修正草案，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
議，請核議案。 
說明： 
 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： 
一、 內政部函以，考量警消人員工作性質特殊，其勤務、輪

休方式均與一般公教人員工作屬性不同，所轄範圍及職
責繁重，其中更以擔任第一線為民服務工作之警正四階
以下基層員警（含警員、偵查佐、警務佐、巡佐及小隊
長等）尤為辛勞，為反映渠等工作繁重辛勞情形，爰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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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」第 22 條附表 1 修正草案，擬
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
二、 案經本總處函請銓敘部、原本院海岸巡防署、本院主計
總處及各地方政府研提意見，並邀請相關機關代表會同
研商竣事。 

三、 本案修正要點為修正警正四階以下最高年功俸提高一級
至五二五元。 

四、 檢附該修正草案，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，由院函請考
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。 

      提請 
  核議 
     附件如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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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二條附表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

警察人員管理條例於六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以來，歷經六次修
正，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，並修正名稱為警察人
員人事條例。茲為提升士氣、鼓勵基層員警勇於任事並吸引優秀人才留任，
以俸級陞遷彌補職務陞遷之不足，爰擬具「警察人員人事條例」第二十二
條附表一修正草案，修正警正四階以下最高年功俸提高一級至五二五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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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二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

修 正 附 表 

 

現 行 附 表 

修 正 說 明 
警 察 人 員 俸 表 警 察 人 員 俸 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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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

特

階 
一 770 

770 770           

警 

 

 

監 

特

階 
一 770 

770 770           一、 基層員警勤務（含警察、消防及海

巡）二十四小時不分晝夜輪替執

勤，作息日夜顛倒，極為辛勞，而

工作手段具有管制干預、取締稽

查等強制特性，易遭民眾負面情

緒回應，且時常身處高度危險工

作環境中，面對突發性狀況及挑

戰無法預知之險境。惟囿於薪資

結構及俸額上限，致其所獲待遇

報酬不及工作付出程度。 

二、 另警察人事結構由於執行面基層

化特性，與一般行政機關不同，陞

遷不易，造成警正四階以下基層

警察人員五萬五千四百四十七人

（一百零七年預算員額數），於四

十三、四十四歲達到年功俸最高

級俸額五○○元(在職二十二年)

後至退休約十五、十六年期間，俸

額均維持五○○元；又警正三階

巡官等同序列警察官職務僅三千

六百三十五人，比例懸殊。爰就警

察人員俸表重行檢討，以俸級陞

遷彌補職務陞遷之不足，將警正

四階以下基層人員最高年功俸提

高一級至五二五元，藉此提升士

氣、鼓勵員警勇於任事並吸引優

秀人才留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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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200           200 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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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190           190 190 二 190           190 190 

三 180           180 180 三 180           180 180 

三 

階 

一 170            170 
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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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170            170 

二 160            160 二 160            160 

三 150            150 三 150            150 

四 

階 

一 140             

四 

階 

一 140             

二 130             二 130             

三 120             三 120             

四 110             四 110             

五 100             五 100             

六 90             六 90             

附註：警察人員依本表規定敘級後，如轉任非警察官職務時，應依所轉任職務適

用之俸給法規定辦理，但其原敘警察官官階之俸級，高於轉任公務人員俸

表中相當職等之年功俸最高級，仍准照支，原高出之俸級俟將來升任較高

職等職務時，依其所照支俸級敘所升任職等相當俸級。 

附註：警察人員依本表規定敘級後，如轉任非警察官職務時，應依所轉任職務適

用之俸給法規定辦理，但其原敘警察官官階之俸級，高於轉任公務人員俸

表中相當職等之年功俸最高級，仍准照支，原高出之俸級俟將來升任較高

職等職務時，依其所照支俸級敘所升任職等相當俸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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